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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科技厅、省经贸委、省财政厅、省国税局、省地税局、省工商局、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西宁证券特派员办事处
关于印发《青海省高新技术产品 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办法》的通知

青科发高字［2000］187号

省直有关厅（局）各州（地、市）、县（市）科技局（委）、经委、财政局、国税局、地税局、工商局：
        现将《青海省高新技术产品、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办法》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二OOO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青海省高新技术产品、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办法
      第一条 为加速高新技术成果转化，促进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根据国务院和国家科技部有关政策，制订本办法。
　　第二条 青海省内的高新技术产品、高新技术企业，按照本办法认定。
　　第三条 青海省科技行政部门是高新技术产品、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的主管机关。
　　第四条 由有关技术专家和管理部门人员，共同组成青海省高新技术产品和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委员会，负责高新技术产品、高新技术企业的认定；省科技行政部门设立高新技术产品和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办公室，负责组织和办理认定工作。
　　第五条 根据国务院和国家科技部有关文件的规定，划定高新技术范围如下：
　　　　㈠ 电子与信息技术；
　　　　㈡ 生物工程和新医药技术；
　　　　㈢ 新材料及应用技术；
　　　　㈣ 先进制造技术；
　　　　㈤ 航空航天技术；
　　　　㈥ 现代农业技术；
　　　　㈦ 新能源与高效节能技术；
　　　　㈧ 环境保护技术；
　　　　㈨ 海洋工程技术；
　　　　㈩ 核应用技术；
　　　　(十一) 其它在传统产业改造中应用的新工艺、新技术。
　　本高新技术范围将根据国内外高新技术的不断发展而进行补充和修订。
　　第六条 高新技术产品必须具备以下条件：
　　　　㈠ 属于《国家高新技术产品目录》的产品，本目录的更新按国家科技部的相关文件执行。
　　　　㈡ 产品质量稳定可靠、有较好(或潜在)的市场前景，经济效益良好。
　　　　㈢ 已通过技术(产品)鉴定，技术工艺先进、完整；授权专利的技术产品应有样品(样机)，并有国家指定检测部门的检测报告；已获得国家新产品证书，申报时仍属先进的产品。
　　　　㈣ 对国家有规定的专管产品，必须取得国家规定的有关证书。
　　　　㈤ 知识产权明晰。引进技术生产的产品除有鉴定证书外，还应有正式的技术开发、转让等书面合同。
　　　　㈥ 产品原料及技术装备有保障，有一定的经济规模。
　　第七条 高新技术企业是知识密集、技术密集的经济实体。高新技术企业必须具备下列各项条件：
　　　　㈠ 从事本办法第五条规定范围内的一种或多种技术及其产品的研究、开发、生产和经营活动。
　　　　㈡ 企业的负责人是熟悉本企业产品研究、开发、生产和经营的科技人员，并且是本企业的专职人员。
　　　　㈢ 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科技人员在10人以上或各类科技人员占企业职工总数的20％以上；从事高新技术研究、开
发的各类科技人员应占企业职工总数的5％以上。
　　　　㈣ 用于高新技术及其产品的研究、开发经费应占企业年总销售收入的3％以上。
　　　　㈤ 企业的技术性收入与高新技术产品收入之和应占企业年销售收入的40％以上。
　　　　㈥ 实行独立核算、自主经营、自负盈亏。
　　　　㈦ 已有一年以上的营运期，运行状况良好。
　　　　㈧ 有明确的企业章程和严格的技术、生产和财务管理制度。
　　第八条 高新技术产品、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程序：
　　　　㈠ 申报高新技术产品、高新技术企业，须向主管部门提出申报，由主管部门审查、核实，提出初审意见，报省高新技术产品和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办公室。无主管部门的企业，直接向省高新技术产品和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办公室申报。
　　　　㈡ 申报材料经省高新技术产品和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办公室复审后，十五日内给予受理答复，复审合格者提交省高新技术产品、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委员会对其进行认定。
　　　　㈢ 通过认定的高新技术产品、高新技术企业，由省科技行政部门，分别颁发高新技术产品、高新技术企业证书，并予以公告。
　　　　㈣ 持省科技行政部门的批准文件或证书到工商行政管理和税务部门办理有关手续。
　　第九条 申报高新技术产品、高新技术企业应提供有关文件、材料。
　　　　㈠ 申报高新技术产品提供的文件、材料：
　　《青海省高新技术产品申报审批书》(见附件一)、技术(产品)鉴定(含检测鉴定)证书、国家新产品证书或授权专利证书、产品生产的执行标准、产品批量生产的证明、知识产权证明、生产许可证和营业执照(均为复印件)等。
　　㈡ 申报高新技术企业提供的文件、材料：
　　《青海省高新技术企业申报审批书》(见附件二)、企业营业执照和税务登记副本(均为复印件)、企业的生产、技术、财务等管理制度、科技成果鉴定证书、专利证书、新产品证书等。
　　第十条 经认定的高新技术产品、高新技术企业享受国家及地方规定的有关优惠政策。
　　第十一条 高新技术产品、高新技术企业的有效限期为五年，技术周期长的产品经批准可延长至七年。
　　第十二条 已期满的高新技术产品、高新技术企业可再次申报，认定的条件、程序等有关规定不变。
　　第十三条 省科技行政部门每年按本办法第六条、第七条规定的条件，对高新技术产品、高新技术企业进行审核。对不符合条件的，取消其高新技术产品、高新技术企业的资格。
　　第十四条 高新技术产品的生产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变更经营范围、合并、分立、转业、迁移或歇业的，须按本办法重新申报认定，并在工商和税务部门及时办理相应的手续。在变更三十日之内未报送申报书的，自变更之日起自行取消高新技术产品、高新技术企业资格。
　　第十五条 本办法由青海省科技行政部门负责解释。
　　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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